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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 “宪法宣传周”
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党委宣传部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(室)、教育局

(教育工委)、司法局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,平潭

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部、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教育局、

司法办,省直各单位:

今年１２月４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,也将迎来第一个

“宪法宣传周”.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学习宣传实

—１—



施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»和司法部２０１８年 “宪法宣传周”

宣传活动方案部署要求,从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下旬,全省将

组织开展以 “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

运用宪法”为主题的 “１２４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,

其中１２月２日至１２月８日为 “宪法宣传周”.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,坚持党的

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,以领导干部为

重点对象,以这次宪法修正案为重点内容,在全省范围内集

中一段时间,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,大力弘扬宪法精

神,维护宪法权威,更好地发挥宪法在全面依法治省、建设

法治福建中的重大作用.

二、活动主题

尊崇 宪 法、学 习 宪 法、遵 守 宪 法、维 护 宪 法、运 用

宪法.

三、时间安排

今年 “１２４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从２０１８年１１
月下旬至１２月下旬.其中, “宪法宣传周”从１２月２日至

１２月８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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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月４日,省委宣传部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教

育厅、省司法厅、省依法治省办联合在温泉广场举办以 “尊

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”为主

题的全省首个 “宪法宣传周”启动仪式,进一步在全省营造

浓厚的宪法学习舆论氛围,引导全省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

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.

四、工作安排

(一)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宪法学习教育

紧紧抓住 “关键少数”,全面落实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

法用法制度,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习宪法、忠于宪法、

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.

１开展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

宣传.把学习宣传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

作为这次 “宪法宣传周”的首要政治任务,运用多种方式,

加大干部宪法法律学习培训力度,使之入脑入心,增强各级

领导干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,

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.

２开展宪法学习宣传 “双百”活动.要积极开展 “百

名法学家　百场报告会”活动,发挥 “七五”普法讲师团和

宪法宣讲团作用,组织法学专家学者,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宪

法学习宣讲培训.宣传周期间,省委政法委、省司法厅、省

法学会将联合举办 “八闽法治大讲坛”第一讲启动仪式暨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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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主题报告会,组织省直机关厅、处级干部参加.

３举办宪法宣誓和旁听庭审活动.各地各部门要结合

实际,依法举行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活动.各地各部门可

选择典型案例,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参加一次旁听法院庭审,

开展生动直观的宪法法律教育.宪法宣传周期间,省依法治

省办、省司法厅将会同省高院,选择典型行政案件,组织省

直机关厅处级领导干部旁听庭审.

４推动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宪法.各地

各部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 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,组织集

体学习宪法,特别是深入学习第五次宪法修正案,深刻领会

精神实质,把握核心要义.

５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习宪法.发挥机关单位宪

法学习的带头作用,做到机关工作人员人手一本宪法.各地

要组织乡以上干部原原本本、逐章逐条学宪法,把学习宪法

作为履行职责的基本功和必修课.

(二)组织开展好青少年宪法学习教育

坚持宪法教育从娃娃抓起,全面落实教育部、司法部、

全国普法办 «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»,推动全员、全程、全

方位开展青少年宪法教育,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崇宪法、

遵守宪法习惯.

１开展 “学宪法　讲宪法”活动.按照教育部、司法

部的统一部署,在 “１２４”国家宪法日上午,全省中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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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举行国家宪法日 “宪法晨读”,组织优秀选手进行展演,

营造仪式感,推动各地广泛开展 “宪法小卫士”网络火炬传

递活动,让青少年感受宪法的尊严.

２评选优秀宪法教育课件.开展优秀宪法教育课件评

选,推出一批适用于中小学宪法教育教学的微课程、课堂教

学视频及配套课件、教案等,丰富中小学宪法教育资源,提

高教师开展宪法教育的积极性.

３创新宪法宣传教育内容和形式.鼓励各地各校通过主

题板报、征文演讲、知识竞赛、法治辩论赛、模拟法庭、情

景剧、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宪法教育活动.将宪法教育

融入升旗仪式、成年礼、主题班会、社团活动等,培育校园宪

法文化.组织高校法律专业学生开展宪法宣讲,在青少年法治

教育基地中专门开辟宪法主题区、宪法馆,增强学生宪法体验.

(三)组织开展好面向基层群众和社会公众宪法宣传教育

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广泛开展宪法宣传进企

业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军营、进网络等

活动,推动宪法宣传在社会面全覆盖,推动宪法精神进基

层,使宪法走入日常生活、走入人民群众.

１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.宪法宣传周期间,全省

司法行政系统将举办首个公众开放日活动,各级司法行政机

关、法律援助中心、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、监狱、戒毒所等

要组织全面向公众开放,向群众进行近距离、面对面的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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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和宪法宣传教育,推出更多的司法便民利民惠民措施.

省司法厅将在厅机关组织司法行政开放日,邀请部分省人大

代表、省政协委员、省直机关代表、社会公众代表和高校师

生代表参加活动.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在 “宪

法宣传周”期间,要结合实际,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,让人

民群众感受到宪法法律就在身边.各地各部门法治宣传教育

基地、法治文化公园、法治宣传教育中心要面向社会公众免

费开放,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专题宣传教育.

２组织开展宪法进宾馆活动.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、

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下发的 «宪法进宾馆活动方案»,

根据宾馆、酒店的特点和客观条件,播放宪法宣传视频和公

益广告,在客房和公共活动场所摆放宪法文本,供客人学习

阅读,在公示栏、宣传栏、广告栏等适宜的场所张贴、悬挂

宪法宣传画等,推动宪法宣传宾馆、酒店全覆盖.

３组织开展宪法进公共交通场所活动.按照司法部、

交通运输部、广电总局、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印发的 «开展宪

法进公共交通场所方案»,在公共交通场所张贴、悬挂宪法

宣传招贴画、宣传标语,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等播放宪法

宣传公益广告,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交场站等摆放宪法文本

和宣传资料,让公众随处受到宪法的宣传教育.

４组织开展 “宪法进万家”活动.认真贯彻落实司法

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全国妇联印发的 «宪法进万家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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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方案»,围绕基层群众需要,在乡村 (居)开展免费赠送

宪法文本活动;引导村 (居)党支部结合 “三会一课”、主

题党日,安排一次宪法学习专题党课;组织村 (居)法律顾

问,深入乡村 (居)开展一次宪法宣讲;在每个村 (居)设

立宪法宣传教育阵地,成为向群众宣传宪法法律的窗口;利

用地方戏、文艺节目、农民画、剪纸等,创作一批适合家庭

学习传唱的宪法法治文艺作品,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宪

法法律的熏陶.

(四)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在宪法宣传活动中的作用

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,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宣传责任,

形成强大宣传声势,营造浓厚的宪法学习宣传氛围.

１组织收听收看好１２月４日当天人民日报、中央广播

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关于宪法宣传的有关报道.省级媒体在

国家宪法日期间,组织精干力量,做好宪法宣传新闻宣传报

道,党报党刊在１２月４日当天刊发宪法宣传公益广告.各

主流媒体要加大宪法宣传力度,上下联动,形成合力.

２制作播出宪法进企业暨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特别节目.

按照司法部办公厅 «关于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专项活动的

实施方案»安排,省依法治省办、省司法厅、省律师协会将

会同省电视台新闻频道,组织律师深入我省重点民营企业开

展 “一对一”法治体检活动,并录制 “律师在现场”专场节

目在省电视台播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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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各地组织开展法治人物评选,制播宪法宣传专题节

目,用群众身边的真人真事激励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.要

广泛组织各界群众讲述自己与宪法的故事,评选优秀微视

频,在网上集中推送展播.

４按照中央网信办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关于宪法进网络

的安排部署,组织省内和地方新闻网站及其客户端开设宪法宣

传学习专栏,突出展示关于阐述宪法精神、原则、核心要义的

宣传稿件;全省重点理论网站做好宪法专题建设,推出精品理

论文章,全面准确解读宪法精神;微博、微信、QQ、论坛、贴

吧等社交平台,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创新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.

省依法治省办将启动全民法律达人宪法知识线上竞答活动,鼓

励引导全省广大人民群众在线学习宪法知识.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.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把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重要指示作为纲领、旗

帜和灵魂,牢牢把握宪法学习宣传的正确方向.在宪法学习

宣传中要严格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加强引导和管

理,决不能为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,决不能给宣传错

误思想的人提供讲台.

(二)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.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

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组织领导职责,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纳入

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内容,将党政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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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带头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情况纳入干部绩效考核重要内

容.认真梳理省依法治省办宪法学习宣传实施专项督察和

“七五”普法中期督查中发现的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中存在的

问题,坚持问题导向,提出改进措施,认真加以整改.

(三)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.不断健全完善 “谁立法谁

普法”普法责任制,立法部门在立法过程中,要多渠道、多

环节加强法律起草的解释、说明,引导公众参与讨论,把立

法的过程变成普法的过程,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宪法法

律、遵守宪法法律.要严格落实 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

制,各级执法、司法机关要把宪法学习宣传列入本部门普法

责任清单,在执法、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开展宪法学习宣

传教育.要按照 “谁主管谁负责”原则,各企事业单位和社

会组织切实履行普法责任,在服务和管理过程中开展宪法学

习宣传教育.

(四)要更加注重宣传实效.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理念,坚决反对形式主义,不搞花拳绣腿,不做表面文章,

要在常和长、严和实、深和细上下功夫,努力提高宪法宣传

实效.坚持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,用生动的案 (事)

例、鲜活的语言宣讲宪法.更加注重分众化、互动式传播,

注重新媒体新技术在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中的运用,把宏大叙

事和具象表达结合起来,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教育讲准、讲

透、讲活,使文本上的宪法真正活起来、落下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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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要不断强化工作保障.为保障宪法宣传教育的权

威性和准确性,全国普法办制作了宪法学习系列报告会视频

和一批宪法宣传公益广告片、挂图、标语、知识问答等宣传

资料,电子版统一放置在中国普法网 “宪法学习宣传资料”

飘窗 (网址:wwwlegalinfogovcn),各地各单位可根据

需要下载使用.各地各单位要结合地方和单位特点,积极创

作、制作符合中央和省里精神、贴近群众生活的宪法宣传

品,确保宪法宣传教育的准确性.要保障 “宪法宣传周”活

动所需经费,确保活动顺利开展.

各地、各部门开展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和 “宪法宣传

周”活动情况,请于１２月２５日前报省依法治省办.

联系人:林志翔　　电子信箱:sftfxc＠１６３com

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　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　福 建 省 教 育 厅

福 建 省 司 法 厅　　　　福 建 省 依 法 治 省
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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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６日印发


